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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号 H栋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普通股股东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6,154,89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6,154,8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99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9956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本为 68,623,867 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股份为 401,448股。 由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为 68,222,419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志愚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钟益群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54,896 100.00 0 0.00 0 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54,896 100.00 0 0.00 0 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54,896 100.00 0 0.00 0 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54,896 100.00 0 0.00 0 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54,896 100.00 0 0.00 0 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54,896 100.00 0 0.00 0 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 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54,896 100.00 0 0.00 0 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 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54,896 100.00 0 0.00 0 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54,896 100.00 0 0.00 0 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54,896 100.00 0 0.00 0 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延期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
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54,896 100.00 0 0.00 0 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54,896 100.00 0 0.00 0 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5,406 100.00 0 0.00 0 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5,406 100.00 0 0.00 0 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5,406 100.00 0 0.00 0 0.00
1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54,896 100.00 0 0.00 0 0.00
1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54,896 100.00 0 0.00 0 0.00
1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54,896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3,352,416 100.00 0 0.00 0 0.00

7 《关于公司董事 2023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3,352,416 100.00 0 0.00 0 0.00

9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3,352,416 100.00 0 0.00 0 0.00

10 《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3,352,416 100.00 0 0.00 0 0.00

11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 延期
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
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
案》

3,352,416 100.00 0 0.00 0 0.00

12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3,352,416 100.00 0 0.00 0 0.00

13
《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3,352,416 100.00 0 0.00 0 0.00

14
《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3,352,416 100.00 0 0.00 0 0.00

1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3,352,416 100.00 0 0.00 0 0.00

16
《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的议案》

3,352,416 100.00 0 0.00 0 0.00

17
《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
订稿）＞的议案》

3,352,416 100.00 0 0.00 0 0.00

18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 年-
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
案》

3,352,416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2、3、4、5、6、7、8、9、10、11、12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 13、14、15、16、17、18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议案 6、7、9、10、11、12、13、14、15、16、17、1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 13、14、15、16、1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参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其关联方回避

表决议案 16、17；参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其关联方回避表决议案 13、14、
15。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荣荣、王靖萍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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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 4月 25日，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相关公
告。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及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对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
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4 号———股权激励信
息披露》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

六个月（2022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3 年 4 月 25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
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内，有 1 名内幕信息知情人曾买卖公司股票，
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经公司核查，该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进行的公司
股票交易系基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在买卖公
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漏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或基于
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股份已完成归属登记并于
2022年 5月 16日上市流通。 本激励计划部分内幕信息知情人为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因而其所持股份在自查期间相应发生变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股票交
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事

务管理制度》及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其他公司内部管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的人员
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公司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经核查，在自查期间，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

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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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为优化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资产结构，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公司及下属全

资子公司天津银润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天津银润”）通过在云南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
售公司持有苍南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苍南银泰”）70%的股权、杭州海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
称“杭州海威”）70%的股权、平阳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平阳银泰”）70%的股权、杭州云泰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下称“杭州云泰”）70%的股权、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泰悦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宁波泰悦”）
19%的股权、宁波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宁波银泰”）70%的股权、黑龙江银泰置地有限公司（下称

“黑龙江银泰”）70%的股权、名尚银泰城（淄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淄博银泰”）70%的股权、哈尔
滨银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哈尔滨银旗”）70%的股权、台州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台州银
泰”）70%的股权、北京房开创意港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房开”）90%的股权以及天津银润持有宁波
泰悦 51%的股权（前述转让股权下称“标的资产”，前述资产出售下称“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述被转
让股权公司下称“标的公司”）。 经云南产权交易所组织交易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确定北京银泰
置地商业有限公司为杭州海威 70%股权的受让方； 确定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康旅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云南城投康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康源公司”）为苍南银泰 70%股
权等 10家标的资产的受让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0年 4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
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2020 年 5 月 6 日，公司披露了《云南
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

2020年 5月 1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20】0525号）（下称“《审核意见函》”）。 次日，公司披露了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
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49号）。 公司对《审核意见函》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公司
相关部门并会同中介机构就《审核意见函》所提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2020 年 6 月 16 日，公司披露了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意见
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0号）。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和 2020 年 12 月 14 日， 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20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公
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以及《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和 2020 年 12 月 15 日分
别进行了披露。

公司分别于 2021年 3月 22日和 2021年 4月 19日， 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拟对外签署＜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等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 2021年 3月 23日和 2021年 4月 20日分别进行了披露。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标的公司已全部完成股权交割工作。 平阳银泰、杭州海威、苍南银
泰、杭州云泰、宁波泰悦、淄博银泰共 6家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剩余宁波银泰、黑龙江银泰、
哈尔滨银旗、台州银泰、北京房开 5家公司暂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
大资产出售的后续实施工作。

三、风险提示
本次重组的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发布
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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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昆明市西山区西园南路 34号融城优郡 A4 栋写字楼云南城投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17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76,542,4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134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李家龙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根据《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陈勇航先生主持会议；本次
大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4人，董事长李家龙先生、独立董事张建新先生、
独立董事娄爱东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2,063,395 99.3379 3,956,000 0.5847 523,100 0.0774
2、 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2,063,395 99.3379 3,956,000 0.5847 523,100 0.0774
3、 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2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2,063,395 99.3379 3,956,000 0.5847 523,100 0.0774
4、 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2,063,395 99.3379 3,956,000 0.5847 523,100 0.0774
5、 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2,063,395 99.3379 3,956,000 0.5847 523,100 0.0774
6、 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2,063,395 99.3379 3,956,000 0.5847 523,100 0.0774
7、 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3年投资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2,063,395 99.3379 3,956,000 0.5847 523,100 0.0774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选举孔薇然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665,705,491 98.3981 是

8.02 选举崔铠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65,715,411 98.3996 是

8.03 选举樊凡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65,715,411 98.3996 是

8.04 选举王自立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665,715,409 98.3996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选举苏自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665,715,411 98.3996 是

9.02 选举刘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665,710,299 98.3988 是

9.03 选举施谦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665,711,411 98.3990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选举范振中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监事 665,712,411 98.3992 是

10.02 选举常青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
事 665,710,411 98.3989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5,012,820 90.9498 3,956,000 7.9932 523,100 1.0570

2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 2022年度工作报告》 45,012,820 90.9498 3,956,000 7.9932 523,100 1.0570

3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2022年度述职报告》 45,012,820 90.9498 3,956,000 7.9932 523,100 1.0570

4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5,012,820 90.9498 3,956,000 7.9932 523,100 1.0570

5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45,012,820 90.9498 3,956,000 7.9932 523,100 1.0570

6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5,012,820 90.9498 3,956,000 7.9932 523,100 1.0570

7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 2023年投资事项的议案》 45,012,820 90.9498 3,956,000 7.9932 523,100 1.0570

8.01 选举孔薇然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38,654,916 78.1034

8.02 选举崔铠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38,664,836 78.1235

8.03 选举樊凡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38,664,836 78.1235

8.04 选举王自立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38,664,834 78.1235

9.01 选举苏自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38,664,836 78.1235

9.02 选举刘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38,659,724 78.1132

9.03 选举施谦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38,660,836 78.1154

10.01 选举范振中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
事会监事 38,661,836 78.1174

10.02 选举常青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监事 38,659,836 78.1134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泽春、郭欣桐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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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22 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含全资下属公司天津银润投资有限公司）以公开挂牌

方式对外出售昆明城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下称“昆明城海”）、西安东智房地产有限公
司 100%的股权（下称“西安东智”）、海南天联华投资有限公司 75%的股权（下称“海南天联华”）、海南
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5%的股权（下称“海南天利发展”）、昆明云城尊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4%
的股权（下称“云城尊龙”）、台州银泰商业有限公司 70%的股权（下称“台州银泰”）、杭州西溪银盛置地
有限公司 70%的股权（下称“杭州西溪”）、杭州萧山银城置业有限公司 67%的股权（下称“杭州萧山”）、
云南东方柏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的股权（下称“东方柏丰”）、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迎实业有
限公司 51%的股权（下称“陕西秦汉新城”）、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 51%的股权（下称“西
安海荣实业”）、西安海荣青东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的股权（下称“西安海荣青东村”）、云尚发展
（淄博）有限公司 51%的股权（下称“云尚发展”）、宁波奉化银泰置业有限公司 70%的股权（下称“宁波
奉化”）（前述转让股权下称“标的资产或标的公司”，前述资产出售下称“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经云南
产权交易所组织交易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确定云南柏丰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为东方柏丰
51%股权的受让方，确定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康旅集团”）下属全资子公
司云南城投康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康源公司”）为昆明城海 100%的股权等其他 13 家标的资产的受
让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
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2年 4月 21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

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1号）。
2022年 6月 17 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2022年 6月 18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相关公告。

2022年 7 月 1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的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667 号）（下称“《问询函》”），次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的问询函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2-065 号）。 公司对《问询函》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并会同中介机构就《问询
函》所提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2022 年 7 月 16 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8号）。

2022年 9月 30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2022年 10月 1日，公司披露了《云
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相关公告。

2022年 10月 20日，公司收到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
案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2590号）（下称“《问询函》”）。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
真分析与核查。 2022年 11月 5日和 2022年 11月 22日，公司分别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问询函＞的部分回复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33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
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问询函＞的补充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2-147 号），对
于《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并根据《问询函》对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
补充披露。

2022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方案的议案》、《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最终确定标的资产受让方。

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回昆明城海等 11 家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款和债权款，合计约 44.46 亿元，收
回东方柏丰股权款 2.5 亿元，并与最终资产受让方完成股权交割；其中，昆明城海、西安东智、云城尊
龙、云尚发展、杭州萧山、东方柏丰、陕西秦汉新城、西安海荣实业、西安海荣青东村共 9 家公司已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后续实施工作。

三、风险提示
本次重组的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发布
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88327 证券简称：云从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9

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和路 55弄张江人工智能岛 11号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34,830,74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5,798,683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6） 879,032,0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45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876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66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周曦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788,665 99.9820 9,810 0.0176 208 0.0004
特别表决权股份 879,032,0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788,665 99.9820 9,810 0.0176 208 0.0004
特别表决权股份 879,032,0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797,065 99.9971 1,410 0.0025 208 0.0004
特别表决权股份 879,032,0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788,665 99.9820 1,410 0.0025 8,608 0.0154
特别表决权股份 879,032,0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788,665 99.9820 9,810 0.0176 208 0.0004
特别表决权股份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788,665 99.9820 9,810 0.0176 208 0.0004
特别表决权股份 879,032,0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788,665 99.9820 9,810 0.0176 208 0.0004
特别表决权股份 879,032,0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788,665 99.9820 9,810 0.0176 208 0.0004
特别表决权股份 879,032,0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797,065 99.9971 1,410 0.0025 208 0.0004
特别表决权股份 146,505,3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797,065 99.9971 1,410 0.0025 208 0.0004
特别表决权股份 146,505,3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794,365 99.9923 1,410 0.0025 2,908 0.0052
特别表决权股份 879,032,0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55,788,665 99.9820 9,810 0.0176 208 0.0004

6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
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55,788,665 99.9820 9,810 0.0176 208 0.0004

9
关于《公司 2022 年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

55,797,065 99.9971 1,410 0.0025 208 0.00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 1-11项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 9和议案 10为特别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议案 5、议案 6、议案 9均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关联股东常州云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对议案 5 回避表决，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对

议案 5表决。
5、本次会议议案 9和议案 10不适用特别表决权，其余议案均适用特别表决权。
6、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周忠惠、周斌、王延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池名、张亦昆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88117 证券简称：圣诺生物 公告编号：2023-023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工业大道一段（工业集中发展区内）成都

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6,314,94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6,314,9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393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39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文永均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余啸海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314,443 99.9986 500 0.0014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314,443 99.9986 500 0.0014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314,443 99.9986 500 0.0014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314,443 99.9986 500 0.0014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314,443 99.9986 500 0.0014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314,443 99.9986 500 0.0014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314,443 99.9986 500 0.0014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办理
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314,443 99.9986 500 0.0014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314,443 99.9986 500 0.0014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方案的议案》

2,264,693 99.9779 500 0.0221 0 0

5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事
会薪酬的议案》 2,264,693 99.9779 500 0.0221 0 0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 2023 年度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并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

2,264,693 99.9779 500 0.0221 0 0

9
《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
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2,264,693 99.9779 500 0.0221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议案 1-7、议案 9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票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特别决议情况：议案 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票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议案 3、议案 5、议案 8、议案 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穆曼怡、刘恋恋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087 证券简称：甘李药业 公告编号：2023-047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3,359,783股，全部为首发限售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5月 22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1075号）核准，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李药业”、“公司”）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40,200,000股，于 2020年 6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360,900,000 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401,10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 360,9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0,20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涉及股东为北京宽街博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宽街博华”）和 GS Direct,L.L.C.（以下简称“GS Direct”）。 其中宽街博华本次限售股上市
流通数量为 1,390,961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5%。 GS Direct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968,82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5%。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
首次公开发行前涉及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上述股份锁定期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法定锁定期届满后继续延长锁定，直至甘忠如书面通知解除延长锁定
或出现锁定协议约定的其他终止锁定的情形方能解锁。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401,10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360,9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0,200,000股。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公司以利润分配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01,1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 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00,550,000元，派送红股 160,440,000 股。 上述利
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401,100,000股增加至 561,540,000股。

2022年 11月 15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甘李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
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采用限制性股票作为激励工具，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本次
授予的 4,113,200股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2年 12 月 20 日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过户， 并取
得其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565,653,2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68,791,008 股，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96,862,192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首次公开发行前涉及本次上市流通限

售股份持有人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1、股东甘一如、明华创新、Wintersweet、Hillhouse、STRONG LINK、GS Direct、宽街博华、航天基金、

天津启明、苏州启明、景林投资、弘达兴盛、北京启明、高林投资、长青创投、吉林道桥、宏泰伟新、金正
信达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本次发行前所持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股东明华创新、Wintersweet、Hillhouse、STRONG LINK、GS Direct、宽街博华、天津启明、苏州

启明、景林投资、北京启明、高林投资、长青创投（该十二名股东以下合称“延长锁定股东”）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甘忠如分别签署的《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协议》（以下简称“锁定协议”）的约定：

（1）在甘忠如直接及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不低于其当前持股总额的 55%的前提下，各延长锁定股
东愿意分别将其各自当前所持发行人股份的 16.91%（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在法定锁定期届满后继续
延长锁定，直至甘忠如书面通知解除延长锁定或出现锁定协议约定的其他终止锁定的情形。 延长锁定
解除后，上述股东减持发行人股份仍需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

（2）作为延长锁定的执行保证，如延长锁定股东在法定锁定期届满后选择减持届时仍受限于延长
锁定的标的股份， 则减持股东将其每一笔减持届时仍受限于延长锁定的标的股份所得收益的 50%支
付予甘忠如（其中，STRONG LINK 的该等减持收益由明华创新向甘忠如支付），在这种情况下的减持
不应构成对锁定协议的违反。

（3）延长锁定股东就标的股份所享有的股东权利不受影响，标的股份所对应的知情权、表决权、分
红权等股东权利，由各延长锁定股东独立拥有并自行行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
出的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甘李药业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人履

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劵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
承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甘李药业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3,359,783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5月 22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单位：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单位：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单位：股）

1 GS Direct 1,968,822 0.35% 1,968,822 0
2 宽街博华 1,390,961 0.25% 1,390,961 0
合计 3,359,783 0.59% 3,359,783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68,791,008 -3,359,783 265,431,22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96,862,192 3,359,783 300,221,975
股份合计 565,653,200 0 565,653,2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3-039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一级全资子公司全部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二届二十三次监事会及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一级全资子公司宁夏恺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宁夏博
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的《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一级全资子公司全部股权并签署相关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68）。

公司目前已完成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宁夏恺阳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包括工商变更登记等在内的相关事项，该笔股权转让
款已全部到账。

近日，经协商，各方签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宁夏博阳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1、2021年 7 月，转让方、受让方及目标公司共同签署了《关于宁夏博阳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将其持有目标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

权”）转让予受让方，按照协议中“3.2.1.3 第四次支付”相关内容约定，“目标公司在完成本协议第 7.2 条
资产划转全部工作后 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对价款的 5%，即人民币 5,362
万元”。

2、宁夏博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二期 30MW 光伏项目可再生能源补贴核查工作尚未结束，甲乙双方
同意共同推动该项目以 1 元/kWh（含税）电价纳入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核查确认的合规项目清单，同
时暂扣“3.2.1.3 第四次支付”条款项下应向转让方支付的股转转让款的 10%，即人民币 536.2万元。

协议各方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本次股权转让
有关事项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第一条 双方一致同意，将《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3.2.1.3 第四次支付”相关内容做如下修改：
“3.2.1.3 第四次支付
目标项目在完成本协议第 7.2 条资产划转全部工作后，于本补充协议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受让

方向转让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对价款为人民币 4,825.8万元。 ”
第二条 双方一致同意，在《股权转让协议》第“3.2.1.3 第五次支付”后增加一款“3.2.1.4 第六次支

付
宁夏博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二期 30MW光伏项目以 1元/kWh（含税）的电价纳入可再生能源发电补

贴核查确认的合规项目清单后十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对价款剩余款项，即
人民币 536.2万元。 ”

第三条 转让方同意放弃向受让方追究“第四次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第四条 双方确认，本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协议内容与《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本协议未作约定的，执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三年五月十七日


